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叶子铭学术奖学金章程

为继承叶子铭先生的治学精神，弘扬叶子铭先生的学术成就，支持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、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，本奖学金的提供者从2015年起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、文学院设立“叶子铭学术奖学金”。为做好奖学金的评审与颁奖工作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一、奖励宗旨
鼓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、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勇于探索，献身学术，做到品学兼优，早日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材。
二、奖励对象与获奖条件
奖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、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。
凡申请及获得南京大学“叶子铭学术奖学金”的博士研究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1、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庄，举止文明。
2、努力学习，成绩优良。坚持刻苦、严谨、端正、求实的学风，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独立思考、敢于探索、追求真理、不断创新的精神。
3、发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业论文，表现出较强的专业研究能力和较大的学术发展潜力。
三、奖学金管理与奖励方案
1、本奖学金由叶子铭先生的夫人汤淑敏女士提供，并与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订“捐赠协议书”。
2、本奖学金评选每两年一届，每届评出6名获奖者。其中一等奖1名，奖励人民币10000元；二等奖2名，奖励每位获奖者人民币5000元；三等奖3名，奖励每位获奖者人民币3000元。
四、申请办法与评审办法
1、由学生本人根据“获奖条件”，向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提出申请，提交参加评审的代表性论文1篇，并填写《叶子铭学术奖学金申请表》。
2、参评学生必须经过导师推荐，在《申请表》中附上导师的推荐意见。
3、经“叶子铭学术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决定获奖者名单。
4、本奖学金每两年评选一次，评奖年度内四月评审，六月颁奖（评审及颁奖时间可据情调整）。
5、本奖学金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负责管理，下设“叶子铭学术奖学金评审委员会”具体实施本章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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